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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 � � �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洲明科技”）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利用深圳证

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洲明科技”

Ａ

股

１

，

６０１

万股，保荐人（主承销商）中银国际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申购情况进

行了统计，并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５７

，

５７９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６３８

，

１２５

，

５００

股，配

号总数为

１

，

２７６

，

２５１

个，起始号码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１２７６２５１

。 本次网上定

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２．５０８９１０８６４７％

，认购倍数为

４０

倍。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与洲明科技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上午

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进行摇号抽签， 并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７

日在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发行人：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六日

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摇号中签及配售结果公告

重要提示

１

、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０００

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

２０１１

］

８５６

号文核准。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根据初步询价申报结果，发行

人和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保荐人（主承销商）” 或“中银国际”）协商确

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８．５７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２

，

０００

万股，其中，网下发行数量为

３９９

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９．９５％

；网上定价发行数量为

１

，

６０１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８０．０５％

。

３

、本次发行的网下发行工作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结束。 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缴付

的申购资金已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并出具了验资报告。 北京市德恒律

师事务所对本次网下发行过程进行见证，并对此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４

、本次网下有效申购总量大于网下发行数量，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通过摇号

抽签方式进行网下配售。 本次摇号采用按申购单位（

５７

万股）配号的方法，按配售对象的有

效报价对应的申购量进行配号，每一申购单位获配一个编号，最终摇出

７

个号码，每个号码

可获配

５７

万股股票。

５

、根据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３

日公布的《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网下申购获得

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了获配通知。

一、网下申购及缴款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２０１０

年修订）的要求，保荐人（主承销商）按照在中

国证券业协会登记备案的询价对象名单， 对参与网下申购的股票配售对象的资格进行了

核查和确认。 依据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资金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承销商）做

出最终统计如下：

经核查确认，在初步询价中提交有效报价的

３１

家股票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

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申购款，有效申购资金为

１３０

，

１９４．２７

万元，有效申购数量为

７

，

０１１

万股。

二、网下配号及摇号中签情况

本次网下发行配号总数为

１２３

个，起始号码为

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１２３

。 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上午在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上步工业区

１０

栋

２

楼主持了洲

明科技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

圳市罗湖区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根据《发行公告》，本次网下发行共摇出

７

个

号码， 每个中签号码可认购

５７

万股洲明科技股票。 中签号码为：

００６

、

０２６

、

０４６

、

０６６

、

０８６

、

０９５

、

１０６

。

三、网下申购获配情况

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向股票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为

３９９

万股，获配的股票配售对象家

数为

７

家，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比例为

５．６９１０５６９１％

，认购倍数为

１７．５７

倍，最终向股票配售

对象配售股数为

３９９

万股。

根据摇号结果，股票配售对象的最终获配数量如下：

序号 配售对象名称 所属询价对象名称

有效申购数

量

（

万股

）

获配数量

（

万股

）

１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８５ ５７

２

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４２ ５７

３

华夏希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２８ ５７

４

云信成长

２００７－２

号

（

第一期

）

集合资金信托

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３９９ ５７

５

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１４ ５７

６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３９９ ５７

７

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３９９ ５７

注：

１

、上表中的“获配数量”是根据《发行公告》规定的网下摇号配售方法进行处理后

的最终配售数量；

２

、股票配售对象可通过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应退申购余款金额。 如有疑问请及

时与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四、网下发行的报价情况

本次发行网下全部股票配售对象的报价明细如下：

询价对象名称 配售对象名称

申报价格

（

元

）

拟申购数量

（

万股

）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８．００ ３９９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２０．００ ５７

２１．５０ ５７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６．５０ ３９９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２１．６０ １１４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４．５０ ３９９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１８．００ ３９９

江苏交通控股系统企业年金计划

（

中信证券

１）（

网下配

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

１６．００ ５７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２３．８０ ２８５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民生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２１．００ ５７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 中航证券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１６．８０ ２２８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１６．００ ５７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银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２１．２０ ５７

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１８．００ ３９９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０．３０ ３９９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 潞安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１６．５０ ２２８

１７．５０ １７１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宝盈泛沿海区域增长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１４．００ ３９９

宝盈资源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８０ ５７

鸿阳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８０ ３９９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一组合

１８．００ ５７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五组合

１８．００ ２８５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大成价值增长证券投资基金

１７．００ ２８５

大成景丰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 ３９９

东方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东方龙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 ５７

２１．００ ５７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富国天瑞强势地区精选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００ ２２８

富国天合稳健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００ １１４

富国天丰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２．００ ５７

富国汇利分级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００ ５７

富国安心回报贰号偏债型资产管理计划

（

网下配售资

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９

日

）

１６．００ ５７

国联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国联安德盛小盘精选证券投资基金

１４．００ １１４

１５．００ １１４

１６．００ １１４

德盛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１４．００ ５７

国联安信心增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００ ５７

海富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海富通强化回报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 ３９９

海富通风格优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８．００ ３９９

华宝兴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宝兴业收益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２．５０ ５７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华夏红利混合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０ ３４２

华夏优势增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０．００ ３４２

华夏蓝筹核心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２０．００ ３４２

华夏平稳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５．００ ３４２

华夏希望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２２．００ ２２８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四组合

２２．００ ２８５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六组合

２２．００ ２２８

泰达宏利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泰达宏利价值优化型成长类行业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００ ５７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七组合

２３．１７ ５７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八组合

２５．００ ５７

工银瑞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工银瑞信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００ ３９９

工银瑞信信用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００ ３９９

工银瑞信双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５．００ ２２８

汇添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汇添富增强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９．００ １１４

中欧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欧增强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００ ５７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江苏瑞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１８．１１ ３９９

上海证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联华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

福建中行新股申购资金信托

项目

３

期

１９．６０ １１４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２６．００ １７１

北京鸿道投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外贸信托

－

鸿道

３

期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２０．５０ ５７

２１．００ ５７

南京彤天科技实业有限责任公司 南京彤天科技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自有资金投资账户

２３．００ ５７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云南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２１．００ ３９９

云信成长

２００７－２

号

（

第一期

）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网下

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２０．３０ ３９９

云信成长

２００７－２

号

（

第二期

）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网下

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１８．８０ ３９９

云信成长

２００７－２

号

（

第三期

）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网下

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１８．８０ ３９９

云信成长

２００７－２

号

（

第七期

）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网下

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１７．５０ ３９９

云信成长

２００７－２

号

（

第九期

）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网下

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１７．５０ ３９９

云信成长

２００７－２

号

（

第十期

）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网下

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１７．５０ ３９９

瑞凯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

５

日

）

１７．５０ ３９９

云信成长

２００７－２

号

（

第六期

）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网下

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０

日

）

１８．８０ ３９９

云信成长

２００７－３

号

·

瑞安

（

第三期

）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

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３

日

）

１７．５０ ３９９

五、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的估值结论

根据主承销商出具的洲明科技投资价值研究报告，结合相对估值和绝对估值方法，研

究员认为公司合理价值区间为

３０．１３－３７．４４

元

／

股， 对应

２０１０

年每股收益的市盈率区间为

４５．６５－５６．７３

倍 （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０

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在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截止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９

日（

Ｔ－３

）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对应

２０１０

年每股收益的平均市盈率为

４４．８２

倍。

六、持股锁定期限

股票配售对象的获配股票自本次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锁定

３

个月，上市流通前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冻结。

七、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股票配售对象的全部申购资金（含获得配售部分）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按 《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证

监发行字［

２００６

］

７８

号）的规定处理。

八、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１

、发行人：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林洺锋

住 所：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大洋开发区福安工业城二期第

１４

幢

电 话：

０７５５－２９９１ ８９９９

联 系 人：陈健

２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法定代表人：许刚

住 所：上海市浦东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３９

层

电 话：

０１０－６６２２ ９３０１

、

６６２２ ９３０２

联 系 人：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六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５６

证券简称：

ＳＴ

唐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３

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 上午

８

：

３０

２．

召开地点：冀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４．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主持人：董进会

６．

会议的召开是否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说明：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１．

出席的总体情况：

大会实到股东及委托代理人

３

人，共持有公司股份

６８

，

４１６

，

４２１

股，占公司总股本

２２７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的

３０．１３９３９％

。

２．

外资股东出席情况：

公司未发行境内、外上市外资股。

３．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常年法律顾问列席（出席）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一）表决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８

，

４１６

，

４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通过该项议案。

（二）表决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８

，

４１６

，

４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通过该项议案。

（三）表决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８

，

４１６

，

４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通过该项议案。

（四）表决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８

，

４１６

，

４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通过该项议案。

（五）表决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８

，

４１６

，

４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通过该项议案。

（六）表决通过了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根据本公司章程规定，董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 本次董事候选人共

６

人，出席会议股东共持有公

司股份

６８

，

４１６

，

４２１

股，全体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数为

４１０

，

４９８

，

５２６

票。 每位股东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１

、选举张增光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８

，

４１６

，

４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和累积投票表决的方式，同意选举张增光先生为公司董

事。

２

、选举王晓华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８

，

４１６

，

４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和累积投票表决的方式，同意选举王晓华先生为公司董

事。

３

、选举于宝池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８

，

４１６

，

４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和累积投票表决的方式，同意选举于宝池先生为公司董

事。

４

、选举高建明先生为公司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８

，

４１６

，

４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和累积投票表决的方式，同意选举高建明先生为公司董

事。

５

、选举陈欣女士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８

，

４１６

，

４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和累积投票表决的方式，同意选举陈欣女士为公司董事。

６

、选举王富强先生为公司独立董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８

，

４１６

，

４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和累积投票表决的方式，同意选举王富强先生为公司董

事。

因工作繁忙，经刘彬先生本人申请，不再作为独立董事候选人。

（七）表决通过了确定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津贴标准的议案。

经股东大会审议，确定给予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每人每年

５

万元（含税）津贴，独立董事参加董事

会、股东大会或根据公司章程行使其他职权时发生的必要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交通费、住宿费等由公

司另行支付。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８

，

４１６

，

４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通过该项议案。

（八）表决通过了监事会换届选举的议案。

根据本公司章程规定，监事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 本次监事候选人共

２

人，出席会议股东共持有公

司股份

６８

，

４１６

，

４２１

股，全体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数为

１３６

，

８３２

，

８４２

票。 每位股东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１

、选举左世中先生为公司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８

，

４１６

，

４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和累积投票表决的方式，同意选举左世中先生为公司监

事。

２

、选举朱凤春先生为公司监事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８

，

４１６

，

４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和累积投票表决的方式，同意选举朱凤春先生为公司监

事。

（九）表决通过了公司更名的议案。

原公司名称：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变更为：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暂定名，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８

，

４１６

，

４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通过该项议案。

（十）表决通过了公司变更住所的议案。

原公司住所：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缸窑路

１１０

号

变更为：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装备制造产业园区（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８

，

４１６

，

４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通过该项议案。

（十一）表决通过了公司变更经营范围的议案。

原经营范围：日用陶瓷、卫生陶瓷、墙地砖、工业理化陶瓷、特种陶瓷、耐火材料、建筑陶瓷及花纸、

色釉料、包装物等陶瓷相关产品的设计、开发、生产和销售，压砖机、模具的制造、销售，机械零部件加

工（限分支机构生产）；普通货运（限分支机构经营，许可证有效期至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６

日）；经营本企业自产

产品和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

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变更为：

资本运营，运营管理；水泥机械设备及配件、普通机械设备及配件的制造、销售；成套设备销售。 普

通货运；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和技术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

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以工商注册登记为准）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８

，

４１６

，

４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通过该项议案。

（十二）表决通过了《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８

，

４１６

，

４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通过该项议案。

（十三）表决通过了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议案；

公司董事会向股东大会提请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

所。

表决情况：同意

６８

，

４１６

，

４２１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１００％

；反对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

东所持表决权

０％

；弃权

０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

０％

。

表决结果：经与会股东审议，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同意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

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田伟奇 、贺秋平

３．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本次股东

大会召集人的资格以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５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５６

证券简称：

ＳＴ

唐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４

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董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５

日，以专人送达的方式

向全体董事和监事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在冀

东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六名，实到董事六名，三名监事及其他相关人员

列席会议。会议的表决方式为现场表决。会议由张增光先生主持，会议对通知所列议案进行了审议。会

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董事人数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

全体董事选举张增光先生为本公司董事长。

该项决议六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聘任公司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会研究决定，聘任于宝池先生为公司经理。 （简历附后）

该项决议六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聘任公司副经理的议案。

经公司经理于宝池先生提名，聘任高建明先生为公司副经理。 （简历附后）

该项决议六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的议案。

鉴于公司董事会秘书人选尚未确定，经董事会研究，暂由董事长代行董事会秘书职责。

该项决议六票同意，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５日

附件：

简历：

１

、于宝池先生：毕业于中南矿冶学院，工程硕士，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１９８６

年加入河北省冀东水泥

厂，

１９９７

年

７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任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６

月任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

限公司副董事长、副总经理。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至今，为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副董事

长。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担任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于宝池先生与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或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持有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２

、高建明先生：毕业于燕山大学，工程硕士，高级工程师。

１９７９

年加入河北省冀东水泥厂，

２００２

年

９

月至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任唐山冀东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至

２０１０

年

８

月

１９

日担任河北省冀东

水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

高建明先生与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或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关联关系；未持有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

所惩戒。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５６

证券简称：

ＳＴ

唐陶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２５

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唐山冀东装备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监事会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５

日，以专人送达的方式

向全体监事发出了关于召开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的通知。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在本公司会

议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三名，实到监事三名。 会议的表决方式为现场表决。 会议由左世中先生主持，

会议对通知所列议案进行了审议。 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出席会议的监事人数符合有关法律、行政

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选举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全体监事选举左世中先生为监事会主席。

该项决议三票赞成，零票反对，零票弃权。

特此公告。

唐山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５日

Ａ

股代码：

６０００９６

公司债代码：

１２６００３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０

� �

Ａ

股简称：云天化 公司债简称：

０７

云化债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分别以送达、

传真等方式通知全体董事。 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以传真表决方式召开，会议

应参与表决董事

９

人，实参与表决董事

９

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形成以下决议：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

案》

为推进公司子公司工程项目建设，力争早日竣工投产，以及保障公司子

公司流动资金需求、缓解公司子公司融资压力，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向呼伦贝

尔金新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称：金新化工）和云南天安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称：

天安化工）提供委托贷款。

一、委托贷款的主要内容

１．

公司拟向金新化工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期限三年，

年利率

７．０４％

（具体委托贷款内容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２．

公司拟向天安化工提供委托贷款人民币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期限一年，

年利率

６．９４１％

（具体委托贷款内容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

二、本次委托贷款的资金来源及还款方式

本次委托贷款以公司自有资金支付；金新化工和天安化工向公司还款方

式：利息按季度结算，贷款本金到期一次性归还。

三、本次委托贷款对公司影响

１．

公司对金新化工提供的委托贷款，用于金新公司项目建设所需资金，有

利于推进项目建设进度，确保项目按计划投产并产生经济效益；

２．

公司对天安化工提供的委托贷款，用于满足天安公司日常生产经营所

需流动资金，确保天安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３．

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有利于缓解子公司的融资压力。

４．

本次委托贷款的资金源于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金新化工和天安化工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能够保证按期偿还。

四、本次委托贷款不构成关联交易。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六日

证券简称：天宝股份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２０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１９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上午

９

：

３０

在大连市金州区拥政街道三里村

６２４

号工厂会议室召开， 会议采取

现场召开的方式。 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以电话方式通知各位董事。

应出席会议董事

７

名，实际出席会议董事

７

名，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符

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黄作庆先生召集和主持，与会董事经过充分审议，形成如下决议：

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向中国光大银行大连分行申请贸易授信

额度》的议案。

公司拟向中国光大银行大连分行申请不超过

８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贸易授信额度。 期

限

１２

个月。 该贷款由大连承运投资有限公司提供担保。

本次会议的召开与表决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大连天宝绿

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真实有效。

特此公告。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５１

证券简称：北斗星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３２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减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５

日，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斗星通”或

“公司”）接到控股股东周儒欣先生通知，具体内容如下：

周儒欣先生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４

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出售其所持有的

本公司股份

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１．３２６％

，价格为

２６．６９

元。

本次变动前，周儒欣先生共持有本公司股份

７８

，

１１１

，

６００

股，其中有限售条件股份

５８

，

５８３

，

７００

股，无限售条件股份

１９

，

５２７

，

９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５１．７８９％

。 本次变动

前，周儒欣先生并未发生过减持事项，累计减持本公司股份数为

０

。

本次变动后， 周儒欣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７６

，

１１１

，

６００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

１５０

，

８２５

，

０２２

股的

５０．４６４％

。

周儒欣先生本次减持获得的资金将主要用于支持公司长期投资发展，改善公司资

金结构。同时周儒欣先生承诺：在未来

６

个月内累计减持的股票数量将不超过本公司股

票总数的

５％

。

特此公告。

北京北斗星通导航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５日

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开办基金定投业务暨参加基金定

投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回馈投资者， 鼓励基金投资客户树立长期投资理念，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决定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０

日起，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工商银行”）推出开放式基金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以下简称“基金定投”），并自该日起参

加工商银行推出的“中国工商银行‘

２０１１

倾心回馈’基金定投优惠活动”，即在

２０１１

年内，

投资者通过工商银行基金定投业务进行的基金定投申购均享有申购费率八折优惠。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产品范围

１．

建信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基金代码：

１６５３０９

）；

２．

建信全球机遇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５３９００１

）；

３．

建信内生动力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５３００１１

）；

４．

建信上证社会责任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基金代码：

５３００１０

）；

５．

建信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５３００１２

）；

６．

建信双利策略主题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６５３１０

）。

二、活动期间

２０１１

年全部法定基金交易日。

三、活动内容

在活动期间， 投资者通过工商银行进行上述基金定投申购， 均享有申购费率八折优

惠。

四、注意事项

１

、该活动适用工商银行基金定投业务新老客户。 具体优惠方式与程序请以工商银行

的相关业务规则为准。

２

、凡在规定时间及规定产品范围以外的基金定投申购不享受以上优惠；因客户违约

导致在优惠活动期内基金定投申购不成功的，亦无法享受以上优惠。

３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高于

０．６％

的，基金定投申购费率按

８

折优惠（即实收申购

费率

＝

原申购费率

×０．８

）；原申购费率（含分级费率）等于和低于

０．６％

的，则按原费率执行。

４

、具体各基金申购费率参见该基金《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及相关公告。

五、中国工商银行保留对本次优惠活动的最终解释权。

六、风险提示

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公司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

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建信基金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二〇一一年六月十六日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加

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兴业证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和中信万通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信万通证券”）签署的代销协议，本公司自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６

日起增加

兴业证券、平安证券和中信万通证券代理易方达安心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

称“本基金”）的销售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１．

兴业证券

注册地址：福州市湖东路

２６８

号

办公地址：浦东新区民生路

１１９９

弄证大五道口广场

１

号楼

２１

层

法定代表人：兰荣

联系人：谢高得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３８５６５７８５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３

网址：

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兴业证券在以下主要地区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

北京、上海、哈尔滨、深圳、福州、南京、杭州、济南、青岛、武汉、成都、重庆、广州、长

沙、合肥、南昌、南宁、石家庄、厦门、泉州、漳州、南平、龙岩、三明、西安、宁德、莆田、昆明、

太原、郑州等。

２．

平安证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大中华国际交易广场

８

楼

法定代表人：杨宇翔

联系人：郑舒丽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１－６１６８

开放式基金业务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４００８６２

网址：

ｗｗｗ．ｐｉｎｇａｎ．ｃｏｍ

平安证券在以下主要地区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务：

深圳、上海、北京、广州、珠海、青岛、成都、大连、海口、杭州、南京、天津、武汉、乌鲁木

齐、重庆、合肥等。

３．

中信万通证券

注册地址：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

２９

号澳柯玛大厦

１５

层（

１５０７－１５１０

室）

办公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２２２

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

１

号楼第

２０

层

法定代表人：张智河

联系人：吴忠超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２－８５０２２３２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０５３２－９６５７７

传真：

０５３２－８５０２２６０５

网址：

ｗｗｗ．ｚｘｗｔ．ｃｏｍ．ｃｎ

中信万通证券在以下主要地区各营业网点为投资者办理本基金的开户和认购等业

务：

青岛、济南、淄博、烟台、滨州、临沂、济宁、潍坊、东营、聊城、德州、威海、日照、菏泽、

枣庄、莱芜、泰安、郑州、南阳等。

４．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１－８０８８

网址：

ｗｗｗ．ｅ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风险提示：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前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基

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６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８０

证券简称：卧龙电气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３４

卧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０．０７９７４

元（即扣税前每

１０

股现金红利

０．７９７４

元），每股公积金

转增股本

０．５９８０１８

股（即每

１０

股公积金转增股本

５．９８０１８

股）

●

扣税前每股现金红利

０．０７９７４

元，扣税后每股现金红利

０．０７１７６

元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

●

现金红利到账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一、通过分配、转增股本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已获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８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分配、转增股本方案

１

、发放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

、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本公司部分股权激励对象实施了第四次行权， 行权后新增股本

１

，

４２１

，

３００

股。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按方案实施时

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计算，确定扣税前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

０．０７９７４

元（即扣税前

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７９７４

元），扣税后每股派发现金红利为

０．０７１７６

元（即扣税后每

１０

股

派发现金红利

０．７１７６

元），向全体股东共计分配利润

３４

，

３１５

，

３７２．８０

元，未分配利润余额结

转入下一年度。

按方案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计算， 确定公积金转增股本比例为每股公

积金转增股本

０．５９８０１８

股（即每

１０

股公积金转增股本

５．９８０１８

股），共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

２５７

，

３６５

，

２９６

股。

三、股权登记日、除权日（除息日）、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日、红利发放日：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

２

、除权（除息）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２

日

３

、新增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

４

、现金红利到账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７

日

四、分派对象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１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全体股东。

五、分配、转增股本实施办法

１

、公司股东卧龙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上虞市国有资产经营总公司、陈建成、陈永苗、

邱跃现金红利由本公司直接发放。

２

、除上述股东外的其他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统向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各会员单位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派发。 已办理全面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

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公司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３

、每股税前红利金额

０．０７９７４

元。 对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个人股东（包括证券投资基

金），公司按

１０％

的税率代扣个人所得税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７１７６

元；对于在中

国注册的居民企业 （该词语具有相关中华人民共和国税务法规及规则下的涵义， 以下

同），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每股

０．０７９７４

元。

４

、对于境外合格机构投资者（即

ＱＦＩＩ

）股东，本公司委托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按照税后金额每股

０．０７１７６

元向股权登记日的在册股东发放现金红利；该

类股东如能在本公告后的

１０

个工作日内向我公司提供相关合法证明文件如：（

１

）以居民企

业身份向中国税务机关缴纳了企业所得税的纳税凭证；（

２

） 以居民企业身份向中国税务

机关递交的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

３

）该类股东虽为非居民企业，但其本次应获得的红

利属于该类股东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机构、场所取得的证明文件。 由本公司核准确认有关

股东属于居民企业股东后，则安排不代扣代缴

１０％

企业所得税，并由本公司向相关股东补

发相应的现金红利款每股

０．００７９８

元。 如果该类股东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供证明文件，

则本公司将按照

１０％

的税率代扣代缴

ＱＦＩＩ

股东的红利所得税。

５

、对于其他非居民企业，我公司未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在所得发生地缴纳。

６

、本次资本公积金转增

Ａ

股股份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的

有关规定，将所分派股份直接记入股东账户。

六、股本变动结构表

变动前股本 转增股本 变动后股本

数量

（

股

）

比例

（

％

）

数量

（

股

）

数量

（

股

）

比例

（

％

）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０ ０ ０ ０ ０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

４３０

，

３６３

，

４６０ １００ ２５７

，

３６５

，

２９６ ６８７

，

７２８

，

７５６ １００

股份总数

４３０

，

３６３

，

４６０ １００ ２５７

，

３６５

，

２９６ ６８７

，

７２８

，

７５６ １００

七、本次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实施后，按新股本总数摊薄计算的上年

度每股收益为

０．３０６３

元。

八、有关咨询方式

咨询地址：浙江省上虞市人民西路

１８０１

号 咨询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电话：

０５７５－８２１７６６２９

传 真：

０５７５－８２１７６６３６

九、备查文件目录

卧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公告。

特此公告。

卧龙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６日


